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一、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

二、会议内容 

关于签署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100%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

协议的议案。 

三、通过监票、计票人名单 

四、公司相关人员对上述议案作详细说明 

五、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 

六、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以上议案 

七、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

八、见证律师对大会程序合法性、有效性进行见证 

九、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议案一： 

 

关于签署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100%股权转让 

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

 

公司拟与宁波嘉林贸易有限公司签署《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

100%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，就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100%股权

转让相关未尽事宜进一步约定， 补充协议内容如下： 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宁波嘉林贸易有限公司 

甲、乙双方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签订了《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

司 100%股权转让合同》，现就合同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尾款及往来款、

利息的支付问题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。 

    （一）根据《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100%股权转让合同》，经双

方确认截止 2021 年 10 月 14 日，乙方尚欠甲方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

司股权转让尾款 12,864.2493 万元、利息 836.18 万元；此外福建森

源家具有限公司尚欠甲方往来款 9,905.84 万元、利息 648.47 万元，

甲乙双方同意该往来款亦由乙方支付。上述款项共计 24,254.74 万元，

乙方应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前分期结清。 

（二）甲乙双方同意，由乙方按照以下期限分期将款项直接支付

给甲方： 

1、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5,984.65 万元（含 2020 年 10 月



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应计利息 1,484.65 万元）； 

2、2022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4,500 万元； 

3、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4,500 万元； 

4、2022 年 10 月 14 日前支付 10,274.93 万元（含 2021 年 10 月

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应计利息 1,004.84 万元）。 

双方同意，乙方应当就应付未付的剩余款项按照【6.5】%/ 年的

利率计息，直至剩余款项全部付清为止。乙方分期支付剩余款项的，

应分期分笔单独计息。  

（三）违约责任 

1、乙方若逾期支付上述款项，每逾期一日应按上述款项总额的

的0.5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二十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

乙方除支付前述违约金外，其提交的交易保证金（已转化为股权转让

款）应归甲方所有。  

2、本协议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，给另一方

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转让标的或

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，守约方有

权解除协议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 

（四）甲乙双方确认原《股权质押合同》继续有效，若因本次付

款期限延长需要重新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的，乙方

应及时无条件配合办理。 

（五）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



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

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，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，以

本协议为准。 

以上议案,请各位股东表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